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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条 为了加强协会标准化建设，持续提升标准化工作质量，

充分调动各会员单位专业人才的积极性，特制定本办法。 

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中国银行业协会会员单位专家推选、工作

承担、绩效评估等管理。 

第三条 专家库由中国银行业协会银行业产品和服务标准化委员

会（简称“标准委”）依照本办法组建并管理。 

第四条 中国银行业协会组建专家库，应当有利于打破部门封锁，

实现标准专家资源共享。 

第五条 标准委不得以任何名义非法控制、干预或者影响专家独

立完成标准化相关工作。 

第六条 标准委承担《中国银行业协会银行业产品和服务标准化

委员会项目管理办法》所规定的指派项目和协同项目，每个参与单位

均应从标准委组建的专家库中抽取 1～2名参与项目组工作。 

第七条 入选专家库的专家，应具备如下条件： 

（一）从事标准专业领域工作满三年或同等专业水平； 

（二）熟悉有关标准工作的法律法规； 

（三）能够认真、公正、诚实、廉洁地履行职责； 



（四）身体健康，能够承担标准工作； 

（五）法规规章规定的其他条件。 

第八条 专家推选入库方式：各会员单位推荐和 3 位已经入库的

专家联合推荐两种方式，推荐后由标准委办公室审核并对外公布。  

第九条 专家主要工作及分配方式：科研攻关、立题选项、指导

或参与标准编制、标准评审、标准宣贯、标准实施试点等。 

第十条 年度考核重点：承担的工作量和实际成果质量，如连续

一年内不能接受有关工作安排或已经完成工作有重大瑕疵等，经评议

为个人主观原因所致的退出专家库。 

第十一条 评审专家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由标准委责令改正；情

节严重的，禁止其在三个月内参加标准委的项目工作；情节特别严重

的，取消其担任专家库成员的资格： 

（一）不按照标准委规定开展工作； 

（二）泄露标准委工作机密； 

（三）将标准委工作用于获取商业利益； 

（四）其他不客观、不公正履行职务的行为。 

第十二条 专家属于专业聘请，主要为行业发展做贡献，不必与

其本职工作相冲突。专家库名单一经标准委确认，将由标准委颁发通

知文件给专家所在单位及个人；单位推荐的专家，应确保专家参与标

准委组织的相关活动所需的时间和资源。 

第十三条 本办法由中国银行业协会标准委负责解释。 

第十四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实施。 


